
境外犯罪調查策略之研究
—以「廣大興 28 號」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公務船射殺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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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壹、研究背景
今 (102) 年 5 月 9 日上午我國屏東縣琉

球鄉籍漁船「廣大興 28 號」由船長洪育智駕

駛，與其父洪石成及其他數名漁民前往鵝鑾

鼻東南方海面進行漁船作業，嗣在巴林坦海

峽遭到菲律賓海岸巡防署的公務船（Maritime 

Control Surveillance 3001）開槍射擊，造成洪

石成中彈身亡 ( 以下簡稱廣大興 28 號案 )。

案發後，被害人洪智育及其家屬控訴指稱，

該漁船正在我國海域內正當捕魚，竟無故遭

到菲國海巡署公務船干擾作業並任意掃射，

致船毀人亡，菲國政府對此應負起全責。菲

國政府則聲稱，事件發生於該國領海內，該

國公務船當時正在海上巡防執法，發現兩艘

臺灣漁船涉嫌非法捕魚，其中一艘較小的漁

船試圖衝撞菲國公務船，致菲國海岸防衛隊

隊員在自我防衛下不得不對該漁船開火還

擊，事件的發生錯不在菲國公務船。

由於我國與菲律賓兩國數十年來在各自

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或重疊區域上曾多次發

生漁業糾紛，甚至造成我國漁民傷亡，近 20

年來菲國扣留我國漁船已高達 100 多艘，積

怨已久，我國漁民苦無救濟管道。因此本案

經我國媒體大肆報導後，激起我國民眾對菲

律賓同仇敵愾的心理，強烈呼籲我國政府必

須採取強硬立場要求菲國政府給予合理的交

代。

被害人與菲國官方的說法南轅北轍，案

發初期我國政府一時間只能從倖存的船員及

漁船身上取得部分案情資料，另根據「廣大

興 28 號」案發當天航跡圖顯示，案發當時該

船並未進入菲國領海，係屬臺菲兩國重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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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海域。本案挑起敏感的主權問題，從跨

國的刑事案件變成主權的爭議。為了爭取及

保護我國漁民應有權益，並解決此一外交困

境，火速釐清案情已是我國政府迫在眉睫刻

不容緩之事。

 

圖一：漁業署公佈當天廣大興 28 號航跡圖

      ( 摘自 102 年 5 月 21 日自由電子報 )

  

圖二：廣大興 28 號被開槍當時海上位置

  ( 摘自網路中央社 )

因此除了上述被害人的供述及中彈船隻

的蒐證外，前往菲國蒐集更完備的人證、物

證，是釐清本案事實的重要關鍵。但境外調

查有許多的限制，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運用

策略進行完備的蒐證以釐清案件事實，乃本

文所欲探討的重點。

貳、「廣大興 28號案」事件被害人
											的陳述及採證情形

	1

我國海巡署於 102 年 5 月 9 日接獲「廣

大興 28 號」家屬報案，屏東縣琉球籍「廣大

興 28 號漁船」於同日上午 9 時 45 分許，在

約距臺灣鵝鑾鼻東南方 170 海浬處 ( 北緯 20

度 08 分、東經 123 度 01 分 ) 海域遭菲律賓

公務船槍擊，造成船員洪石成死亡。海巡署

接獲報案對「廣大興 28 號」船員做初步詢問

後，立即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指揮偵辦，該署旋於同月 11 日指揮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鑑識科進行現場勘察採驗，並於

翌（12）日另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支

援進行複勘及船隻遭射擊方向重建等工作。

據被害人指稱，於 102 年 5 月 9 日上午

9 時 30 分左右，「廣大興 28 號案」漁船打

算慢慢往菲律賓外海開時，正前方偏右邊發

現遠處有一個黑黑的點慢慢靠近，當時因為

對方的船是在海平線，所以距離無法估計，

因我船還在臺灣的海域內，所以還是慢慢的

開，一直到慢慢接近我船時，看到對方的船

黑黑的。船上的人員穿的衣服很像是我方海

巡署所穿的衣服，也有穿便服的人，那時距

離我船已經很近了，最近約 20 至 30 公尺。

對方慢慢靠近我船時，我船起先有放開油

門，但不是完全停止，因看對方船隻沒有什

麼動作，也沒有鳴笛，就繼續前進。

並稱，案發當時完全沒有聽到鳴笛聲，

只有聽到開槍的聲音，一聽到我們就趕快

跑。我船是採延繩釣，船上有數十個浮標，

但當時因為我船已經沒有魚餌了，所以並沒

有在作業，漁具都已收在船上。

被害人又稱，一聽到槍聲就立即進入船

艙躲避，槍聲是間斷的，間隔不會很久。洪

石成原本是蹲著，約被攻擊半小時後站到機

艙入口處探頭時遭射擊。

1. 參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 年度偵字第 4252 號起訴書。



另稱，兩船接近時我船是在滑行，菲律

賓船很大，我船很小，我船不可能如菲律賓

官方所說的去衝撞對方。被攻擊當時我船是

設定自動駕駛，油門全速。後來發現船舵油

壓異常，船員無法控制方向，我船就一路漂，

直到遇到臺灣船來拖曳。

海巡署嗣於 102 年 5 月 11 日凌晨 3 時 30

分護送「廣大興號 28 號」至琉球鄉大福漁港

停泊。 

本案經勘察漁船重建現場，發現該漁船

的彈著點位置與射擊方向為：少數射擊係由

船隻之左前向右後或右後向左前方向射擊，

大多數射擊係由船隻之左後向右前方向射

擊，大部分射擊落點集中在船隻左舷前段與

後段，有 59 個彈著點，遭射擊至少 45 發。

而有關死者遭射擊之情形，經法醫相驗

被害人洪石成身上傷口結果顯示，彈頭係由

死者頸部左下段射入，最後由右上背部肩胛

骨部位下緣射出，形成兩個位置靠近的破

孔。

另根據「廣大興 28 號」航跡圖顯示，我

船遭受射擊當時確實在我國與菲國重疊的經

濟海域內。至此，為釐清案發始末，針對菲

國公務船案發當時實際開槍情形進行調查，

亟有必要。

參、境外犯罪調查的一般困境
跨國犯罪經常需要進行境外犯罪調查，

俾蒐集完備的犯罪證據，以遂行刑事起訴及

審判程序。

所謂「跨國犯罪」，依國際刑警組織前

秘 書 長 Andre Bossard 之 定 義， 係 指：「 一

種反社會行為，即犯罪行為的準備、實施或

結果跨越了至少兩個國家以上的國境線，使

得至少兩個以上的國家可以對其進行刑事處

罰。」2 然我刑事警察局國際科前科長何招

凡則認為此定義無法將犯罪主體納入跨國犯

罪的範圍，主張應配合實務運作情形將之定

義為：「犯罪主體、犯罪行為或犯罪結果地

至少跨越兩個以上國家的國境線，不論該兩

個以上國家是否均可以對其進行刑事處罰，

至少需要兩個以上國家進行刑事司法互助或

執行合作之犯罪。」3 強調跨國犯罪必須跨

國合作，實質上才能做到有效的偵查或追訴

犯罪。

由於進行境外犯罪調查，實際上是我國

的犯罪調查人員在他國司法管轄區域內執行

司法工作，是跨國合作打擊犯罪執行面最困

難的部分。各國雖極力發展國際刑事司法互

助或共同打擊犯罪策略，強化跨國執法合作

機制，然面對各國不同的國情、國家利益或

政治現實考量，致使境外犯罪調查面臨以下

的困境：

一、國家主權的主張干擾境外犯罪調查
的雙邊合作關係
長久以來，各國在處理跨國合作的各類

問題時（例如全球暖化、經貿問題等），經

常停留在如何行使或維護國家主權的思考層

面，境外犯罪調查更是涉及到調查國與在地

國的主權議題。在進行兩國雙邊磋商初期，

即常因主權問題爭得面紅耳赤，甚至不歡而

散。或是在進行犯罪調查的過程中，也常為

了該由那一國的調查人員詢問犯罪嫌疑人而

鬧得不愉快。本次「廣大興 28 號案」事件，

臺菲雙方一開始也曾為了該由那一方的調查

人員詢問犯罪嫌疑人，到底要以合作調查抑

聯合調查的方式進行，出現不一樣的主張，

這些都涉及國家主權之爭。各國如無法擺脫

以國家為主體的思維模式，將很難解決日益

複雜、隱密的跨國犯罪。因此，主張國家主

權會因而限制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合作關係，

2. 參閱何招凡著，全球執法合作機制與實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 9 月，第 18 頁。

3. 參閱前揭註 2，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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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各國政府面對跨國犯罪的一大挑戰。

二、政治力的介入使得境外犯罪調查
複雜化
國與國之間彼此對等、平行，會有不同

的價值和道德觀念，兩國間有時無法取得雙

方均須遵守的共同規範。例如，早在「廣大

興 28 號案」發生前，於 102 年 4 月 19 日法

務部即已與菲律賓司法部依駐菲律賓臺北經

濟文化中心辦事處與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所簽署的「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取得兩國

共同合作調查犯罪的基礎。「廣大興 28 號

案」事件發生後，正是啟動上開刑事司法互

助協定，展開兩國司法互助共同打擊犯罪的

好時機。但因「廣大興 28 號案」事件導致我

國輿情激憤，同年 5 月 11 日晚間我總統府發

表對菲國的「四項嚴正要求」，要求菲國政

府於自翌（12）日凌晨零時起之 72 小時內，

為本件漁船槍擊事件道歉、賠償、懲凶和啟

動臺菲漁業協議談判，否則將採取包括凍結

菲勞在內等 11 項制裁措施。由於菲國政府的

回應不符我方期待，行政院遂於同月 15 日下

午，由行政院江宜樺院長召開記者會宣布執

行上述各項制裁措施。

隔 (16) 日我國調查團前往菲律賓馬尼

拉，菲國當局對我國調查團即採取杯葛的態

度，拒絕我國調查團在該國進行犯罪調查，

兩國無法進行合作，我國調查團迫而先行返

國。

 

三、司法制度不同增加境外犯罪調查
難度
境外犯罪調查必須尊重在地國的相關法

律規定，我國調查人員對他國刑事法令並不

像對本國刑事法令那樣熟稔，各項調查作為

實際操作起來也無法像在本國調查犯罪那麼

順遂。例如，菲國法律規定，偵查中詢問犯

罪嫌疑人時，律師可以在場進行實質辯護，

且對調查人員所提的問題可以當場提出異

議，並告知他的當事人可以不用回答其認為

不當的問題。

當律師對調查人員的詢問問題提出異

議，我國調查團詢問人員只能以變更提問問

題的方式因應，原本所擬定的詢問策略遭受

阻礙，必須改弦易轍，臨時另謀他途以尋突

破。

四、在地國行政效率不彰減損境外犯
罪調查的效能
境外犯罪調查由於人員、經費等各種限

制因素，調查人員會有時間的壓力。若執法

合作的在地國係屬發展落後的國家，其執法

人員常有行政效率不彰的問題，使得我國調

查人員無法於時限內取得預期應有的資料，

犯罪蒐證的效率及成果會因此大打折扣。

五、人文背景不同影響境外犯罪調查
的進行
到他國進行犯罪調查，除了蒐集物證

外，大部分的時間在進行詢問案件相關人

等。詢問者對受詢問者文化背景、人文素養

的瞭解，深深影響詢問策略之擬定與運用。

何種語言、何種論述，可以和受詢問者建立

融洽關係；那種價值、那種訴求，可以讓受

詢問者欣然接受，坦然以對；在何種情境下，

受詢問者的行為語言可以看出受詢問者對案

情的陳述有所隱瞞，這些在在因為各國人文

背景的不同而影響境外犯罪調查的判斷及進

行。
圖三：我國調查團第一次赴菲國調查遭拒返國聲明記者會

( 翻拍自網路民視新聞 )



肆、沒有司法互助的臺菲執法
									合作經驗

我國過去國際執法合作，因與大多數國

家並未簽署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因此在執行

上大多係由國內執法機構與國外執法機構發

展出點對點的執法合作模式。這種點對點的

合作模式，其優點在於情資交換快速，有利

於兩國間共同打擊犯罪、保全證據，而且在

執法過程中，只要兩國執法機構人員相互尊

重，培養合作默契，常因而進而建立深厚的

情誼，在執行調查作為上暫時放下主權議

題，共同朝向釐清事實的目標努力，可爭取

到最佳的偵查時效，達成很好的偵查成果。

筆者自 86 年間起至今曾多次參與國際執法合

作，有世界警察一家親的感覺，這可能是警

察工作共通的特質，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也

是為何在我國與多數國家並未簽署司法互助

協定的情況下，我國警方仍可以進行良好國

際執法合作的重要因素。在這個層次的執法

合作，較少觸及敏感的司法及外交問題，對

我國目前的外交處境是較為有利的國際執法

合作模式。然而，警方的國際執法合作必須

是在國內司法的授權下進行，才能確保所蒐

集到的證據在刑事追訴及審判上具有證據能

力。

茲以 95 年間處理臺東新港籍「滿春億

號」船長被菲律賓水警射殺為例 4，當時臺

菲兩國之間並沒有簽訂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事件發生於 95 年 1 月 15 日，臺東新港籍「滿

春億號」行駛在菲律賓巴丹省沙巴丹島東南

方約 500 公尺處的海域上，菲國水警分持職

務上所配發的Ｍ 14 步槍、Ｍ 16 步槍，由沙

巴丹島搭乘機動小船朝「滿春億號」漁船後

方接近，欲逮捕漁船船上人員。漁船大車陳

○○見狀即通知船長陳○○駕駛漁船離開現

場，菲國水警即持上開步槍開槍射擊。其中

1 顆子彈射穿「滿春億號」漁船駕駛艙前方

艙板，擊破該船駕駛艙方向舵下方方向舵轉

向動力之「舵向油管」後，子彈碎片擊中船

長陳○○右大腿，致右腿股動脈斷裂大量出

血而癱坐在駕駛艙內，駕駛艙後方艙內之大

車陳○○右邊鼠蹊部及臀部亦遭另 1 顆子彈

貫穿而大量出血，倒臥於船艙內，漁船方向

舵轉向動力之「舵向油管」遭子彈擊破漏油，

方向舵因喪失動力無法作用而於原地旋轉，

其他船員即彎身躲入漁船下方睡艙內躲避。

據被害人指稱，菲國水警開槍後，曾登上「滿

春億號」漁船持槍控制該船，菲國水警見船

長二人遭子彈擊中受傷且大量出血生命垂

危，非但未即時將現場所見情形通報所屬警

察機關處理，亦未立即將遭槍擊受傷大量出

血的二人送醫救治，竟將之棄置於「滿春億

號」漁船上任其大量流血，逕自乘坐機動小

船返回沙巴丹島。惟菲國水警則辯稱，渠等

因「滿春億號」漁船企圖衝撞渠所乘小船，

故持步槍朝「滿春億號」漁船射擊，渠等並

未登船，不知當時有船員受傷等語。

案發後我國海巡署報請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檢察署偵辦，該署即召集海巡署、警政署、

外交部組成調查小組，除先做好「滿春億號」

船隻的採證及彈道重建工作外，並由警政署

透過駐外聯絡官啟動與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的

國際執法合作，2 名臺東地檢署檢察官率領

海巡署、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國際科及鑑識中

心人員 ( 包括現場勘察、槍彈鑑識及測謊人

員 ) 赴菲調查本案案發情形。

我國調查小組一抵達菲律賓，隨即由我

外交部安排與菲國政府開會 ( 菲國與會人員

包括檢察總長、內政部長、法官、國家調查

局人員 )，討論本案雙方初步調查情形及待

釐清事項，並進一步協調本案在菲國所須

4. 本部分可參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95 年度偵字第 1582 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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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調查程序。會中菲國政府主張司法

主權，我國調查小組人員僅被允許配合菲國

國家調查局進行調查，不得直接詢問案件

相關人員，但許可我國調查小組進行鑑識及

採證。經我國調查小組向菲國政府說明我方

在被射擊的漁船上採集到的證據情形，並指

出菲國水警辯詞種種不合理之處，再經菲國

2 名負責偵辦的國家調查局人員協調，於會

議後允許我方人員在渠等人員在場下實際進

行調查及詢問，並由我國鑑識人員協助菲國

國家調查局對菲國水警進行測謊，最後證明

菲國水警所稱開槍後不知我方船員受傷之陳

述，係屬說謊。之後鑑識人員並將相關槍彈

跡證帶回我國進行鑑定。

臺東地檢署檢察官採用上開調查結果，

而於 95 年 6 月間以 95 年度偵字第 1581 號以

殺人罪名起訴涉案的菲國水警。然本案起訴

後，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因傳喚菲國水警不到

而對之發佈通緝在案，最終可能會因追訴權

時效完成而予以判決免訴。

本案由於當時臺菲之間並未簽署刑事司

法互助協定，亦未訂定引渡條約。且縱訂有

引渡條約，菲國政府是否願將其本國公務員

引渡到臺灣接受審判，在法理上還是個很難

突破的問題。因此，類似的國際執法案件，

最後重點還是雙方是否承認調查結果。在執

法機構對執法機構的國際執法合作模式下，

只能解決在地國將我國籍人犯交由我國警方

帶回我國接受審判的案件，尚無法解決上述

問題。最後有關雙方對所蒐得證據的認定、

人犯起訴及審判，依然要透過兩國的司法互

助途徑尋求共同解決之道。

因此，偵查初期若能即時啟動執法機關

對執法機關的國際執法合作機制，積極蒐集

犯罪事證、保全證據，及時做為各國政府處

理國際紛爭的基礎，雙方處置措施將不致因

昧於實情而進退失據，無端擴大紛爭，並於

事實調查清楚後，雙方透過刑事司法互助對

調查結果、人犯處置做一妥適的處理，如此

才不會造成雙方徒有司法主權的宣示，而無

實質正義的展現。

伍、司法互助過程非常繁瑣
近來刑事司法互助的範圍日益擴大，由

過去的引渡、調查取證、文書送達等事項，

擴展到物證的扣押和移送、證人出庭作證、

刑事訴訟移轉管轄、相互承認和執行刑事判

決、被判刑人的遣送、罪犯通緝和逮捕、刑

案協查等 5。我國和菲律賓在今 (102) 年 4 月

19 日簽署「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法務部依

「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第九條規定報請行

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於同年 5 月

31 日審議通過，該協定自此於我國具有法律

位階的效力。

「廣大興 28 號案」事件發生後，該協定

立法院雖尚未審議通過，但臺菲雙方立即啟

動刑事司法互助機制，對於日後懲凶的刑事

追訴、賠償發揮了莫大的幫助。但其過程的

繁瑣與艱辛，只有參與本次司法互助談判的

人才能真正體會，其中滋味點滴在心頭。

然而，如果於案件調查之初就採行司法

互助途徑，層級會拉高到外交及司法層級的

談判，各國在面對這方面的議題時都非常謹

慎小心，相對地，其決策過程較為繁瑣費時，

做法上也就缺乏彈性。

「廣大興 28 號案」事件臺菲一開始原

已談妥的刑事司法互助合作調查，由於我國

調查團出發前我方開始執行對菲國的制裁措

施，及菲國特使來臺覺得受辱等種種因素，

使得我國調查團與菲國的所謂合作調查受

阻，菲國政府以各種理由阻擾調查，菲國國

家調查局也因其總統府及司法部的態度，不

敢與原本情誼深厚的我國執法機構有任何的

5. 參閱前揭註 2，第 44 至 45 頁。



接觸。我國調查團第一次無功而返，加深臺

菲兩國政府間的猜忌及不信任感。

 

圖四：菲國特使培瑞茲第一次來臺道歉，我國外

            交部拒見記者會 ( 翻拍自網路壹電視新聞 )

所幸，在我國妥善運用國際情勢及各方

努力奔走之下，我國調查團於 102 年 5 月 27

日在刑事司法互助的架構下，第二度前往菲

律賓馬尼拉與菲國國家調查局進行合作，歷

經 4 天順利完成調查，釐清本案發生的始末，

菲國政府也於同年 8 月間派遣特使前往洪石

成家，向家屬正式道歉、雙方達成賠償協議

並代表菲國承諾協助進行相關的刑事追訴懲

凶，至此終於讓本案有一具體成果，事件因

此平息並告一段落。

 

圖五：菲律賓特使培瑞茲第二次來臺赴洪家向家 

           屬道歉 ( 摘自中國時報 102 年 8 月 9 日 A1 版 )

陸、境外犯罪調查的策略
由於境外犯罪調查有諸多的限制，因此

從事境外犯罪調查人員對於國際執法合作須

有更多的瞭解及充分的準備，筆者經歷了多

次境外犯罪調查工作，從實務經驗中歸納出

境外犯罪調查策略如下：

一、充分整合國內鑑識等情資
首先對於所要調查案件國內的犯罪跡證

部分，應進行完備的勘察採證，整合各領域

的鑑識專家意見，包括法醫、DNA、指紋、

槍彈、化學、數位、航跡、海事、航空等專

家意見，進行現場模擬與重建，找出可能的

案發狀況與過程，俾利境外調查的準備。

 

圖六：廣大興 28 號漁船左舷中彈情形

二、客觀研判供詞的可信度
由於案件發生狀況，調查人員最初的資

訊來自於案件關係人，可能是目擊者或被害

人，若關係人於第一時間刻意隱瞞事實，將

誤導整個案件調查方向，如案件涉及重大國

際事件，會使得政府喪失機先，無法妥為應

變而進退失據。從而，許多現場重建除靠科

學證據的佐證外，關係人的供述至為重要。

有時案件關係人在供述中雖沒有直接說謊，

但避重就輕，沒有完全說出實情。此時科學

證據不足，無法以科學物證驗證案件關係人

的說詞，且於本國國民為被害人時，調查人

員容易因情感因素而相信案件關係人的片面

說詞，致對整個事件預先產生偏見，無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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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超然地蒐證及調查事實。故而調查人員須

時時提醒自己，不被情感因素蒙蔽，保持警

覺，不斷以科學證據檢驗當事人的說詞，才

能進一步客觀地研判境外調查所得供述的可

信度。

例如，本次「廣大興 28 號案」事件，

被害人於接受調查時堅稱，菲國公務船開槍

前並未鳴警笛，追逐時只聽到槍聲洪石成隨

即中彈身亡等語。當我國調查團一到菲國國

家調查局時，菲國國家調查局立即提出所謂

的該國公務船上蒐證錄影光碟，要求先勘驗

該錄影光碟的追逐畫面，於勘驗後並以該錄

影光碟影像內容為據，針對菲國公務船確有

攔停、並事先鳴笛、鳴槍等項，逐一反駁我

方船員的說詞，欲藉此突襲我國調查團，使

我方措手不及亂了陣腳。幸好我國調查團行

前已做充分準備，依憑其客觀專業素養，馬

上詢問對方該蒐證錄影光碟來源，錄影畫面

係由何人所拍攝、以何種機器拍攝、用何種

設備錄製、所勘驗的錄影光碟是否母帶、有

無轉錄及如何轉錄、證物傳遞過程中有否拍

照存證、有否封緘等等數位證據證物鏈的問

題，使得菲國國家調查局之前搶得機先的優

勢不再，且不得不坦承該錄影光碟非屬公務

船上蒐證的原始母帶，並曾刪除部分檔案，

該錄影光碟不具有證物完整性等等，如此因

而穩住了我國調查團對本案的調查步調及策

略。

三、遴選最佳境外調查團隊成員
境外調查犯罪，不僅犯罪現場時過境

遷，更因境外時間、空間的限制，調查人員

必須於第一時間內對各種調查情境做出最正

確的反應及提出最佳的調查策略與作為。境

外調查團隊應包括承辦該案的檢察官、熟

稔該國法律、偵查及訴訟程序的法律專業人

員、鑑識專家、晤談策略專才，及精通該國

語言並熟悉該國風土民情人士。此外另須再

加上一位善於統合團隊及與媒體溝通能力強

的指揮官。

例如，本次「廣大興 28 號案」事件，我

國調查團既要進行槍彈鑑識、船隻測量、油

漆採證、雷達、廣播系統測試、影像鑑識，

另外還須整合臺灣船隻的採證、鑑識及相關

調查報告、菲國國家調查局的調查內容，運

用行為科學擬定進一步的調查策略，尤其是

菲國公務船上人員的訪談及詢問步驟與方

案。本案射擊洪石成的槍枝，必須等待啟動

同步調查的菲國調查團將取自本案涉案槍枝

之試射彈頭帶至臺灣，與洪石成命案現場所

留彈頭進行比對後才能確認，比對結果出爐

時我國調查團已在菲國進行第 3 天的調查行

程，我國調查團一方面必須進行公務船上人

員的詢問，另方面又須等待槍彈鑑定結果以

調整詢問計畫，此時已剩不到兩天的調查行

程，在有限的調查人力之下須詢問 19 位公務

船上人員，其時間之緊迫及調查之難度不想

可知。如此龐雜高難度的工作，全部的調查

必須在短短的 4 天內完成，調查團成員必須

不分彼此，發揮團隊工作默契，相互補位，

讓整個調查工作運作起來非常流暢。所以調

查團成員除要有深厚的專業素養外，做事的

態度及團隊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次調查重點主要在釐清菲國公務船上

對「廣大興 28 號」漁船開槍的人員及開槍時

機，對於尋找射殺洪石成的凶手則採取以槍

追人的策略。然而，以槍追人一開始碰到的

最大瓶頸，即是該船並沒有採行特定槍枝固

定交予某特定人使用的專屬特定槍枝制度，

而且本案開槍時船員間有交叉使用槍枝的情

形。本案射擊洪石成的彈頭係 7.62mm 口徑，

經我刑事警察局與國防部初步研判，應以

M14 步槍、M240 及 M60 機槍可能性較大，

然亦不排除其他適用 7.62mm 口徑槍枝所造

成。我國調查團赴菲國國家調查局後，確認

涉案的菲國公務船配置有 30 機槍、M14、

M16 步槍等，M14 步槍有 6 枝，M16 步槍有



8 枝，其中與我方研判有交集的為 M14 步槍。

因此我國調查團進行驗槍時，特別針對 6 枝

M14 步槍的細微特徵加以記錄，運用行為科

學配合開槍當時情境與所記錄的特殊槍枝特

徵與性能，讓菲國海岸防衛隊隊員指認開槍

當時所使用的槍枝，最後以排除法結合鑑識

結果，順利標定出射殺洪石成的槍手。然後

依據所得結果調整詢問策略，利用菲國國家

調查局既有資料，擬定詢問方法，終於讓槍

手坦承使用該槍射擊「廣大興 28 號」漁船引

擎室，並直指當時係由公務船指揮官即船長

下令開槍等語後，我國調查團乃更進而擬定

詢問船長策略。

 

圖七：菲國國家調查局展示涉案槍枝情形

( 摘自網路中時電子報 )

 

圖八：我國調查團登菲國公務船採證情形

( 摘自網路自由時報 )

 

圖九：我國調查團約詢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員情形

( 摘自網路中時電子報 )

境外犯罪調查過程中，除了團員要有良

好的調查技術，境外調查團指揮官經常扮演

案件調查成敗的關鍵角色。因團隊每一位成

員雖均是各領域的首選，都能獨當一面，但

在境外調查犯罪，變數頗多，有賴指揮官做

好橫向與縱向的溝通與整合，才能將整個優

質團隊的調查效能發揮到最大。

四、運用執法機構境外聯絡窗口
打擊犯罪首重快速的保全證據與情資交

換，尢其涉及政治與主權爭議的案件，經常

會演變成國際事件，成為國內及國際間輿論

矚目的焦點，此時從事境外犯罪調查以釐清

刑案事實自是刻不容緩。

往昔在沒有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國際執

法時空下，國內各執法機構透過該機構的駐

外聯絡官建立單位對口的國際聯絡管道，對

口人員間因長期的情資交換、業務往來，早

已建立深厚情誼，案件發生後彼此能密切合

作。

因此，境外犯罪調查之初應運用執法機

構境外聯絡窗口，這種管道所涉及的外交及

司法主權層級較低，雙邊協商較容易取得共

識，能迅速交換情資、派員合作調查、保全

證據，對跨國犯罪調查於第一時間內釐清案

件事實發揮很大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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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司法互助於刑事追訴與懲凶
至案件事實釐清後，則須運用雙方的刑

事司法互助協定，展開雙邊對於調查結果的

承認、罪犯的刑事追訴與懲凶之談判。

案件調查清楚後，如何對嫌犯進行刑事

追訴及審判，以實現司法的實質正義，是打

擊跨國犯罪很重要的一環，調查進行到這個

階段則必須透過較高層次的司法及外交手段

才能解決上述問題。從這次「廣大興 28 號

案」事件，臺菲兩國於今 (102) 年 4 月簽署

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本案在臺菲雙邊共同將

事實調查清楚後，我國法務系統即運用刑事

司法互助的管道，提出我國對罪犯追訴、懲

凶及要求賠償的主張，不僅在刑事追訴上

獲得正面回應，也在賠償方面得到具體的成

果。

柒、結論
在全球化的風潮下，打破國界的政治、

經濟活動日益頻繁，在地球村的生活形態

下，跨國犯罪也日益猖獗。跨國犯罪若涉及

兩國之間政治及主權紛爭，當事國若處理不

當，輕則傷害兩國之間的情誼，進而影響彼

此政治及經貿合作，重則可能引發兩國甚或

區域的戰爭，其後果非一般毒品、珠寶竊案

或電信詐欺等跨國犯罪案件所能相提並論。

有效的境外犯罪調查能夠協助釐清紛爭

事實，因而為爭議雙方找到解決問題的立足

點，並透過各種協商管道化解危機，共創雙

贏的結局。然而，進行境外犯罪調查經常因

各國對國家主權的主張，甚或政治力的介入

而有阻礙。當本國調查小組前往他國進行境

外犯罪蒐證，也會因各國不同的司法制度、

人文背景而增加調查的難度。尤其是在發展

落後國家進行調查時，該國執法單位的行政

效率不彰，往往造成調查上的諸多困難。

為有效完成境外犯罪調查，首先應遴選

優質的境外犯罪調查團隊，成員須具有耐

心、熱忱與良好的溝通能力，並在專業上能

獨當一面，以利調查團隊在調查作為上適時

做出最佳的調查決策。且在啟動境外犯罪調

查之初，為避免主權議題發酵與擴大，應低

調善用國內執法機構長期建立的對外聯絡窗

口，兩國執法人員平日所建立的深厚情誼，

將可在犯罪事實的蒐證上發揮事半功倍的效

果。

待案件蒐證齊全後，即正式啟動刑事司

法互助談判，為罪犯刑事追訴、懲凶及要求

賠償等問題進行磋商，實現最後打擊犯罪的

實質正義。

總之，境外犯罪調查有上述主權、政治、

資源及時空等諸多限制。「廣大興 28 號案」

事件的境外犯罪調查過程道盡了境外犯罪調

查的困境，幸我國調查團人員排除萬難，成

功運用上述境外犯罪調查策略，終於完成境

外蒐證任務，釐清本案事實，作為我國刑事

追訴、懲凶及要求賠償的談判依據，成功化

解本次臺菲危機。

（作者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科技正）


